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豁 免 嚴 格 遵 守 上 市 規 則 及 豁 免 遵 守 公 司（清 盤 及 雜 項 條 文）條 例

本文件為草擬本，其所載資訊不完整及或作更改，以及閱讀有關資 料時，必須一併細閱本文件
首頁上「警告」一節。

有關持續關連交易豁免

本集團已訂立運興泰（澳門）主供應協議、友興主供應協議、星運主供應協議、廣州
市戈雲主購買協議及本集團運輸服務主協議（全部定義見本文件「關聯交易 — 須遵守
申報、年度審閱及公告規定但獲豁免遵守獨立股東批准規定的持續關連交易」一段），[編
纂 ]後均將構成本公司持續關連交易。

經使用建議年度上限作為計算百分比率的分子，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第20章各運
興泰（澳門）主供應協議、友興主供應協議、星運主供應協議、廣州市戈雲主購買協議
及本集團運輸服務主協議項下的有關交易所得有關百分比率將低於25%，年度代價低
於10,000,000港元。因此，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第20.74(2)(b)條，各運興泰（澳門）主供應
協議、友興主供應協議、星運主供應協議、廣州市戈雲主購買協議及本集團運輸服務
主協議項下擬進行的交易須遵守創業板上市規則第20章的申報、年度回顧及公告規定，
惟獲豁免遵守獨立股東批准規定。

本公司已向聯交所申請，並獲聯交所授出一項關於創業板上市規則第20章項下的
上述本公司持續關連交易豁免。進一步詳情，請參閱本文件「關連交易」一節內「持續
關連交易」及「申請豁免遵守創業板上市規則第20章」段落。


